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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組織章程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屆會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章程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及有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本會定名為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以下稱本會）。英文名稱為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TAIWAN SECTION (簡稱 ICSTW） 

第三條：本會宗旨如下: 

一、藉國內外科系各專科間學術及醫術之切磋與合作，促進我國外科醫學水準之提

升。 

二、藉國際外科醫學交流、提升我國之國際學術地位及認同，並促進 全球外科醫學

之進步。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申央政府所在地。 

第二章 任務 

第五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推行國際外科學會委派或交付之任務。 

二、舉辦國內學術演講、研討會、及會員交誼活動。 

三、發行會誌及有關學術性書刊。 

四、甄選會員。 

五、參與國際外科學術交流活動。 

六、其他相關之活動。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分為： 

一、 院士級會員：凡曾在國內外正式醫學院校畢業，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且從事外科系專 

            科工作十年以上，有外科論文著三篇以上發表者，經各該專科之本會院 

            士級會員三人推介。通過本會甄選委員會審核，送國際外科學會理事會 

            議核准，報主管機關備查，得為院士級會員。 

二、 榮譽院士會員：凡是有特殊成就且享譽國際外科醫學界之外科系醫師，由本會理事會 

              議提名，經國際外科學會榮譽委員會審查及其理事會議通過者，報主 

              管權關備查，得授為榮譽院士會員。 

三、 勳士會員:凡曾在國際外科學會或本會擔任重要職務而有特殊貢獻之院士級會員，由國 

         際外科學會理事會議表決通過，或本會理事會議提名經國際外科學會理事會 

         議核准，報主管機關備查，得授為勳士會員。 

四、 榮譽會員:凡曾對外科或醫學發展具有卓越貢獻或在醫學領域有特殊服務之非外科醫 

         師，由本會理事會議提名，經國際外科學會榮譽委員會審查及其理事會議通 

         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得授為榮譽會員。 

五、 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設立宗旨，且對本會經費有重大貢獻者，由本會理事會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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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經國際外科學會理事會議核准，報主管機關備查，得授為贊助會員。 

六、準院士會員: 凡曾在國內外正式醫學院校畢業，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且從事外科系專科     

            工作十年以下，經各該專科之本會院士級會員三人推介，暫不發予證書， 

            待其外科年資滿十年再發予正式證書。 

七、第七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經刑事判決確定或在通緝中者。 

二、犯罪經判決權定或在執行中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經禁治產宣告未撤銷者。 

第八條：凡本會會員具函申述自願退會，或連續二年不繳納常年會費或不履行會員義務者，

視為自動退會。 

第九條：凡本會會員言行有違反本會章程或有損及本會名譽者，經會員五人以上署名檢舉，

理監事會查明屬實，得先予以處理、警告或除名，再提會員大會追認，報請國際外

科學會理事會議備查。 

第十條：凡自然退會或受除名處分之會員，其會員資格將被撤銷，且需缴回證明文件。如拒

絕繳回時，國際外科學會得在全球之醫學刊物上刊登除名宣告。 

第十一條：本會會員應享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僅有發言權。 

二、參與並享有本會及國際外科學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或出版刊物之權益。 

三、其他公共應享之權利。 

第十二條：本會會員應盡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及國際外科學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任務。 

三、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四 、出席會員大會。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第十四條：本會置理事十七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均於會員大會中 

由會中以無記名連記法票選之，組織理事會及監事會。理事會得互選常務理事五 

人，監事得互選常務監事一人。 

第十五條：本會置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票選之。 

第十六條：理事長為本會法定代理人，乃本會各項會議之當然主席，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七條：本會理監事均為無给職。任期二年，除理事長外，連選得連任。理監事出缺時， 

          由候補理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之，以補足原任理監事之任期為限。 

第十八條：本會理監事如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應予解任： 

          一、不得已事故經會員大會議決准其辭職者。 

          二、曠職職務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三、職務上違反法令或其他重大不正當行為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四、連續無故缺席二個會或者，視為自動辭職。 

          五、自然退會或受除名處分者。 

第十九條：本會於必要時，經理事會通過，得設各種委員會，訂立組織簡則，報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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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備後施行。 

第二十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執行日常會務，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後聘任之。必要時，得置副秘書長及秘書若干人，提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 

          之。 

第廿一條：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理監事。 

          二、通過理監事會之報告及決議事項。 

  三、通過及修改革程。 

  四、通過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預決算。 

  五、財產之處分。 

  六、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廿二條：本會理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通過會員之入會及退會。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選舉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四、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及編列預決算° 

  六、通過本會學術年報、會誌之性質範團及出版計畫。 

  七、其他應辦事項。 

第廿三條：本會監事會之職責： 

  一 、監察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選舉常務監事。 

  三、審核年度預決算。 

  四、監察本會財務或財產。 

  五、其他有關監察事項。 

第五章 會議 

第廿四條:本會會員大會分為定期及臨時兩種會議，均由理事會召集之，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後舉行。前項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由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監事會之函 

         請或經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時召集之。 

第廿五條:會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惟修 

         改章程及財產處分，須經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決定之。 

第廿六條:本會理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議，均由理 

         事長召集之。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得以視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 

         開會。 

第廿七條:理事會議之決議，應有理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理事過半數同意行之，贊否同數 

        取決於主席。 

第廿八條:本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由常務監事召集之。監事會之決議應有監 

         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贊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如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得以視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 

第廿九條:理監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其決議事項應以法定出席人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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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條：本會經費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會員入會費。 

二、會員常年會費。 

三、自由捐助。 

四、基金之孳息。 

五、補助會。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卅一條：榮譽院士會員，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均免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第卅二條：入會費新台幣玖仟捌佰元，常年會費新台幣參仟參佰元。 

第卅三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卅四條：本會決算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之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報告，送請監事會審 

查後，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七章 附則 

第卅五條：本會各項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卅六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有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 

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卅七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或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修改之。 

第卅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准內政部備案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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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辦事細則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章 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辦法 

（參照組織章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第一條：本會暫分為十二專科，即一般外科(包括大腸直腸外科)、腦神經外科、眼科、耳鼻 

        喉科、心臟血管外科、胸腔外科、小兒外科、泌尿科、婦產科、整形外科、骨科、 

麻醉科（外傷科）。本會理事會原則上由各專科一名理事組成，其每超過二十名院 

士之專科可增額一名理事候選人。所有院士會員得為理事候選人。 

第二條：理事候選人自常務理事會就院士中提名（第一屆理事例外）。經理事會通過，提交 

會員大會票選。以多數票當選。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理事會互選常務理事五名,由理事就常務理事票選理事長、第一副理事長及第二副 

        理事長各一名，任期二年。任滿後理事長不得連任，而為監事候選人。第一副理事 

        長為下屆理事之保障名額及當然理事長（侬國際總會母法規定，即下屆理事長 

        President-elect）。第二副理事長得連選連任。 

第四條：本會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由常務理事會就卸任理事長及資深院士中提名十人 

（第一屆監事例外）。經理事會通過，提交會員大會票選。任期二年，連選得連

任。 

第五條:理事長就理事中提名總幹事、財務長各一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任期二年，得 

   連任之。 

第六條:理監事之任期，無論何時選舉，均始於公元單數年一月一日，至其翌年（雙數年）  

   十二月卅一日正（依總會母法規定）。 

第二章 執行小組職員 

第七條：理事長、第一副理事長、第二副理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五人組成執行小組，處理

本會日常事務。 

第八條：理事長為本會負責人，且為本會理事會及其他會議之主席，應簽署信件及其他文

件，並履行其有關職務。理事長在其任內，為國際外科學會總會董事會之一員，鹿

盡可能參與總會會議，並為本會投票代表。除非另有規定，其參加會議應自費。 

第九條:第一副理事長應盡可能參加各種會議，熟悉理事長各項任務，以為繼任下任理事長  

       準備。 

第十條:第二副理事長應協助理事長執行會務，並於理事長缺席無法視事時代理之，惟在理 

   事長職務出缺時，繼任其未完成之任期。 

第十一榇：總幹事負責本會例行事務，執行理事會議指派之事務。總幹事經理事會授權，得  

  為本會代表，並得雇用秘書協助並執行會務。 

第十二條：總幹事保管所有本會之印信、文件，惟財務部分除外;同時負責寄發所有會議通

知，製作並保留所有會議紀錄和年報，簽署其有關業務必需之證書、文件和信

件，必要時應在文件上作證和蓋印。 

第十三條:總幹事應毎年一次向國際外科學會秘書長提送本會會務年度報告書;向國際總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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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長送繳會費付款紀錄及欠繳院士名單;並得隨時通知國際外科學會秘書長有關逝 

         世院士名單，行政人員辭職報告及未缴費院士退出事宜等。 

第十四條：財務長負責收集院士入會費、年會費、及各項基金，應會知總幹事，並在理事會 

核准下，儲存基金及保留有關收入與支出之完整會計報表，依據理事長及總幹事 

簽署之傳票付款。 

第十五條：本會收取之入會費及年費在分別扣除證書費及雜誌費後之半數，連同證書費及雜 

誌費之全數，應匯繳國際總會。 

第三章 會員之懲戒 

第十六條:任何有關院士違反本會或國際外科學會之監督和規定，或非職業性或不道德之行 

為，或違反本會宗旨，本會院士得書面向理事會控訴。理事會接到訴狀四十五天 

內召開調查聽證會，召開前三十天，以書面載明事由及召開時地，通知被控訴人

得指派一適格院士或法律顧問為代表出席聽證會。 

第十七條：理事會根據調查結果，經半數理事出席，理事四分之三表決通過有罪，理事會得

予以申誠、停職、要求自動退會、或開除處分。 

第十八條：任何受懲戒之院士，有權上訴國際外科學會理事會議。上訴應在收到處分書後三 

十天內為之。 

第十九條：本辦事細則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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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院士級會員甄選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院士級會員申請人應具備下列各條件： 

一、國內外正式醫學院校醫學系畢業，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或其同等訓練者。      

二、從事外科系工作十年以上具有外科系專科醫師資格者。 

       三、最近五年內有三篇以上論著發表於外科系專業性雜誌上，其中至少有一篇為 

           第一著者。 

   四、經該專科本會院士級會員三人之推介。 

第二條:院士級新會員，每年甄選一次。申請人於每年三月以前向本總會提出申請。 

第三條:申請人經全體甄選委員審查一致同意通過者，由總幹事報請國際外科學會總會核 

       准及有關主管機關核備，並由總會授與院士級會員證書。 

第四條：甄選委員審查意見不一致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甄選委員會議討論之。 

第五條：本辦法，經理、監事會暨甄選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之，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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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甄選委員會組織簡則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本簡則依據組織章程第十九條訂定之。 

第二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院士級會員之甄選。 

二、有新會員入會之監誓。 

三、有其他甄選相關事項。 

第三條:本委員會設委員七名，由理事會就會員中聘任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本委員會委員得同時為本會理事或監事。 

第五條: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中推選之。 

第六條: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名，由本會總幹事兼任之。 

第七條:本委員會為本會內部組織，對外洽辦事務或行文，均以本會名義行之。 

第八條:本委員會之經費，由本會統籌編列之。 

第九條:本委員會以每六個月集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條:本委員會集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缺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 

席。 

第十一條:本委員會之決議.除會員資格審查外,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通過。通 

過之決議，應提報本會理事會。 

第十二條:本組織簡則经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報請內政部核備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9 
 

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中部辦公室設置要點 

108.09.15第十六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一、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臺中市政府 INGO國際

非政府組織，特設「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中部辦公室」（以下簡稱本

辦公室）。 

二、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承本會理事長之命，綜理本辦公室各項事務；副主

任一人及秘書一人，襄助主任執行本辦公室各項事務。 

三、本辦公室設掌理下列事項： 

（一）協助辦理本會理監事會議及本會相關會議場地及相關事項 

（二）進行醫療義診活動事項 

（三）陳列醫療相關文物以及展覽事項 

（四）協助推廣 INGO相關活動事項 

四、本辦公室所需工作人員，由中部辦公室主任派員充之。 

五、本辦公室應依本部分層負責授權規定行使職權，並以本會名義對外行文。 

六、本辦公室所需經費，由各理監事每人每年提撥一萬元整支付，不足部分由

原列相關預算支應。 

 


